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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林学会文件 
 

中林会学字〔2018〕52 号 

  

 

中国林学会关于 

乡土专家评选认定工作的通知 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林学会，中国林学会各分会、专业委员会，

各有关单位： 

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贯彻

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》文件精

神，促进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，破解农村基层林业技术人员

短缺难题，突破林业科技推广“最后一公里”的瓶颈，进一步激

发社会民间林业实用人才开展科技推广的积极性和创造性，在总

结试点地区宁波服务站经验的基础上，根据《中国林学会乡土专

家评选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见附件 1），中国林学会决定开

展乡土专家评选认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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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评选认定的目的意义 

通过乡土专家评选认定，进一步加强基层实用技术人才培

养，促进科技创新和推广，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推动林业生态

建设和产业发展，促进精准脱贫奠定基础。评选认定的乡土专家，

将发挥其在破解农村基层林业技术人员短缺难题，突破林业科技

推广“最后一公里”的瓶颈中的作用，为林业和乡村振兴建设、

地方经济发展服务。 

二、申报单位与名额 

本次乡土专家的申报单位是：各省级林学会，中国林学会各

分会、专业委员会，中国林学会宁波服务站、吉林省服务站、大

兴安岭服务站。申报名额不限，具体数量由申报单位根据评选办

法和实际情况确定。 

  三、资格条件 

中国林学会“乡土专家”必须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

遵纪守法，热爱祖国、热爱家乡、热爱林业科技事业，具有良好

的思想品德和助人为乐的情怀。并具备下列条件： 

  （一）科技创新意识强。善于学习林业新知识、新技术，围

绕林业增效增收，因地制宜，大胆试验，开展先进实用技术研究

开发和推广，积极引进和培育新品种，探索和试验推广新技术。 

  （二）生产技术水平高。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和过硬的技

能，是林业生态建设或林业产业某一领域、某一方面公认的林业

实用人才，并具有较好的口头表达和传授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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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三）生产经营效益好。本人从事林竹培育、种苗花卉、林

下经济等资源培育规模 100 亩以上，森林旅游及木材和林产品加

工等产业经营达到一定规模，新兴产业融合发展达到规模产值，

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显著，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有影响力和知名度。 

  （四）示范带动辐射广。能充分利用自身技术优势，积极开

展林业先进技术示范、推广应用，积极为同行业小企业、合作社、

农户送智解难，带领大家增效创收、共同致富成效明显。 

（五）身体健康，精力充沛，年龄一般在 65 周岁以下。 

四、评选程序 

（一）填写《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申报表》（见附件 2）； 

（二）两名具有乡土专家推荐资格的专家（见附件 3）推荐； 

（三）申报单位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查，对材料的真实性

进行审核把关； 

（四）材料上报中国林学会； 

（五）中国林学会召开乡土专家评审委员会会议，提出候选

名单； 

（六）公示后发布乡土专家评选结果通报。 

五、申报材料与截止时间 

（一）《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申报表》一式三份； 

（二）《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 4）1 份； 

（三）推荐人选有关证明材料，包括获奖证书及其他相关证

明材料复印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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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材料电子版与纸质版请于 2018 年 7 月 6 日前报送至中

国林学会。 

六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开展乡土专家评选工作是加强林业基

层人才队伍建设的有力举措，是加快培养实用型人才的有力抓

手。各省级林学会、分会和服务站要高度重视，切实加强组织领

导，指定专人负责，加强沟通协调，认真抓好落实，确保整个评

选工作顺利进行。 

（二）把握工作重点。切实把示范带动能力强，群众认可、

社会公认、能够带动周边群众共同致富的乡土人才推荐上来。要

坚持推荐标准，突出德才兼备，通过评选推荐乡土专家，推动林

业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，带动林业特色产业和优势产业发展。 

（三）加强舆论宣传。要扩大宣传面，让各级林学会深入了

解乡土专家评选的工作任务、资格条件、评选程序等内容。要创

新宣传形式，通过网络、微信等媒体，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，

重点宣传开展省乡土专家评选的意义、工作动态和乡土专家的先

进事迹等，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热点问题。 

七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李莉，010-62889819，18001162165 

        曾祥谓，010-62889821，13501274109 

电子信箱：122463964@qq.com 

mailto:122463964@qq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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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寄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香山路东小府 2 号中国林学会学术

部，邮编：100091。 

 

附件：1. 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评选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     2. 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申报表 

      3. 具有本次乡土专家推荐资格的专家范围 

      4. 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申报汇总表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5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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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 

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评选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，推动林业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，促进

精准脱贫，破解农村基层林业技术人员短缺难题，突破林业科技推广“最

后一公里”的瓶颈，进一步激发社会民间林业实用人才开展科技推广的积

极性和创造性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中国林学会“乡土专家”是指在林业生产经营一线，应用技

能突出、示范带动作用明显、群众认可度较高，为当地林业经济发展和农

民增收致富做出突出贡献的农村涉林种植、养殖、加工、营销的经营能手，

合作社牵头人，农村承包大户、乡村企业等实体经济中具有专业技术才能

的基层科技人才。 

第三条 中国林学会“乡土专家”重点评选在乡村从事涉林传统产业，

种苗花卉，城乡绿化，用材林、经济林、竹林等培育，木材生产和林产品

加工，和林下经济、森林旅游、森林康养等新兴产业，兼具科技和经营技

术的林业专业人才。 

第二章 资格条件 

  第四条 中国林学会“乡土专家”必须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

遵纪守法，热爱祖国、热爱家乡、热爱林业科技事业，具有良好的思想品

德和助人为乐的情怀。并具备下列条件： 

  （1）科技创新意识强。善于学习林业新知识、新技术，围绕林业增

效增收，因地制宜，大胆试验，开展先进实用技术研究开发和推广，积极

引进和培育新品种，探索和试验推广新技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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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2）生产技术水平高。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和过硬的技能，是林

业生态建设或林业产业某一领域、某一方面公认的林业实用人才，并具有

较好的口头表达和传授能力。 

  （3）生产经营效益好。本人从事林竹培育、种苗花卉、林下经济等

资源培育规模 100 亩以上，森林旅游及木材和林产品加工等产业经营达到

一定规模，新兴产业融合发展达到规模产值，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显著，在

生产经营活动中有影响力和知名度。 

  （4）示范带动辐射广。能充分利用自身技术优势，积极开展林业先

进技术示范、推广应用，积极为同行业小企业、合作社、农户送智解难，

带领大家增效创收、共同致富成效明显。 

（5）身体健康，精力充沛，年龄一般在 65 周岁以下。 

第三章 推荐认定程序 

第五条 中国林学会“乡土专家”需有 2 名具有乡土专家推荐资格的

专家推荐，中国林学会组织召开乡土专家评审委员会会议进行评议决定。 

第六条  首批具有乡土专家推荐资格的专家范围如下： 

（1）试点地区宁波服务站命名的乡土专家； 

（2）中国林学会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，以及学会

秘书处具有副高以上资格的专业人员； 

（3）各省级林学会理事长、副理事长和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； 

（4）中国林学会各分会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、秘书

长、副秘书长； 

（5）中国林学会宁波服务站、吉林省服务站、大兴安岭服务站理事

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。 

第四章 权利和义务 

  第七条 中国林学会“乡土专家”享有以下权利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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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1）被认定为中国林学会“乡土专家”的，由中国林学会向社会公

布名单，并颁发证书。 

    （2）同等条件下，具有获得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各奖项科技成果的

应用和推广的优先权。 

（3）具有获得中国林学会派遣专家进行技术对接、解决生产实际问

题的优先权。 

（4）具有中国林学会各类科研示范基地与科普基地建设的优先权。 

（5）具有参加中国林学会组织的技术培训、进修、参观考察，以及

应邀参加有关林业学术交流活动的优先权。 

  （6）具有获得中国林学会学术研究、学术交流、决策咨询、科学普

及、专题调研等专题项目支持的优先权。 

第八条 中国林学会“乡土专家”应履行以下义务： 

  （1）认真学习贯彻党和国家有关“三农”政策，自觉参加业务技术

培训，不断提高自身业务技术水平和综合素质。 

  （2）积极参加国家和当地林业部门的科技服务、灾后生产自救等活

动，努力完成林业主管部门交给的试验示范推广任务，带头搞好林业科技

普及。 

  （3）热心向林农和公众传授先进适用科学技术，指导和帮助林农解

决林业生产上的新品种、新技术、新难题，帮助解决品种改良、疏花剪枝、

施肥浇灌、病虫防治等技术问题，每年至少带动农户或技术能手 20 名以

上，在田间地头现场传授技术 200 人次以上。 

（4）完成中国林学会安排的技术服务、咨询、培训等任务，义务向

群众开展林业科技咨询服务。 

（5）积极开拓市场，帮助农民产品畅通销售渠道，帮助农民、合作

社、企业得到合理的收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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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（6）积极向当地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发展林业生产、提高经济效益

的意见和建议。   

第五章 监督管理 

  第九条 中国林学会每年对“乡土专家”履行职责情况随机抽取进行

考评，当年考评不合格者，将取消其“乡土专家”相关权利；连续两年考

评不合格者，不再认定为“乡土专家”，并取消所有权利。 

  第十条 中国林学会“乡土专家”每两年调整充实一次，对已取得认

定的，连续两年考评合格者，继续给予认定；对符合条件但尚未认定的，

按评定的相关程序和要求，择优认定。 

  第十一条 中国林学会和地方林学会要定期了解“乡土专家”的思想、

工作和生活情况，认真听取他们对林业工作的意见和建议，积极为他们排

忧解难、提供帮助。 

  第十二条 中国林学会各类新闻媒体，广泛宣传中国林学会“乡土专

家”创业创新精神和工作业绩，营造有利于“乡土专家”发挥作用的良好

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。 

  第十三条 建立“乡土专家”微信平台、网站、工作手册、档案和信

息库，对他们开展工作情况、新取得的科技成果、工作业绩，履行职责和

考评情况及时归档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 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由中国林学会秘书处负责解

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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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申报表 

姓 名  性 别  
出生 

年月 
 政治面貌  

所在村  
文化 

程度 
 

从事涉林

工作年限 
 

通讯地址

及邮编 
 

手机

号码 
 Email  

本人专业特点 

 

（种植、养殖、加工或经营等，200 字以内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生产经营情况 

 

（种植或养殖的品种、面积、经济效益等，包括自有品牌、创办合

作社、企业的名称情况、营销方式与途径和网络销售等，300 字以内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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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科技成果

与受表彰奖励

情况 

 

本人承诺 

 

本人所填内容真实客观，愿意承担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专家意见 1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家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专家意见 2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专家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申报单位 

意见    

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年  月  日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国林学会审

定意见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(盖  章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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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具有本次乡土专家推荐资格的专家范围 

 

根据《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评选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中国林学

会“乡土专家”需有 2 名具有乡土专家推荐资格的专家推荐，具有本次乡

土专家推荐资格的专家范围如下： 

一、试点地区命名的乡土专家（名单见下表）； 

二、中国林学会理事长、副理事长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，以及学会秘

书处具有副高以上资格的专业人员（名单略）； 

三、各省级林学会理事长、副理事长和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（名单略）； 

四、中国林学会各分会、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、副主任委员、秘书长、

副秘书长（名单略）； 

五、中国林学会宁波服务站、吉林省服务站、大兴安岭服务站理事长、

副理事长、秘书长、副秘书长（名单略）。 

 

试点地区命名的乡土专家名单表 

序号 姓 名 单位或村 经营种类 手机号 微信号 

1 鲁孟军 
北仑孟君茶叶有限公

司 
经济林：茶叶 13505885987 13505885987 

2 朱孟定 
宁波市北仑区清泰水

果专业合作社 
经济林：葡萄、柑橘 13606846541 13606846541 

3 汪贵章 
宁波市北仑区小港新

野瓜果合作社 

经济林：葡萄、桃子、

桔子、火龙果 
13566003318 

wxid_947946479

4711 

4 郑明土 
象山青果水果专业合

作社 
经济林：柑橘 13065857308 

zhengmt2015041

8 

5 顾  品 
象山甬红果蔬有限公

司 
经济林：柑橘 13858252710 gp0161 

6 李根土 
象山天涯果蔬专业合

作社 
经济林：柑橘 13738445755 qwe13738445755 

7 佘卫东 
象山丹西街道潘家桥

村 

林下经济：食用菌与

中药材 
18958299266 1895829926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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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姓 名 单位或村 经营种类 手机号 微信号 

8 叶伟健 宁海力洋镇田交朱村 经济林：柑橘 13858392782 13858392782 

9 叶建国 
宁海一市白荔枝枇杷

山庄 
经济林：枇杷 13516882865 13516882865 

10 胡冬益 
宁海县东盛林业专业

合作社 
经济林：香榧 13777294906 13777294906 

11 干换宜 
余姚临山镇味香园葡
萄专业合作社 经济林：葡萄 13819888909 13819888909 

12 陈钧魁 
余姚市四联果树种植

有限公司 

经济林：蟠桃、猕猴

桃 
13858218864 13858218864 

13 汪国武 
余姚市梁弄百果园农

场 

经济林：蓝莓、樱桃、

桑果、枣、柿子 
13958354728 13958354728 

14 潘树增 
江北绿艳果蔬专业合

作社 
经济林：葡萄 13306618688 13306618688 

15 郑国明 
宁波市江北超艺花木

专业合作社 
林木种苗：微型盆景 18968299701 

wxid_dff07pwjf6

qz22 

16 虞如坤 
奉化银龙竹笋专业合

作社 

竹林与经济林：雷竹、

毛竹、水蜜桃 
13185992399 a88859910 

17 林海波 
奉化锦屏山水蜜桃专

业合作社 
经济林：水蜜桃 13056731872 

wxid_zznw8c5oe

lh822 

18 方谷龙 奉化市南山茶场 经济林：茶叶 13505781494 13505781494 

19 茅春苗 
慈溪春望果蔬有限公

司 
经济林：杨梅 13805826391 cixi20110612 

20 曹华安 
慈溪周巷丰田果蔬农

场 
经济林：梨 13906740846 caohuaan123 

21 潘再平 
慈溪市海丰葡萄专业

合作社 
经济林：葡萄 15957884842 panzaiping002 

22 应国强 
慈溪市掌起镇桃源水

果农场 
经济林：水蜜桃 13968208687 

wxid_o0evgmxft

ugs22 

23 鲁根水 
鄞州章水镇杖锡花木

专业合作社 

花木及林下经济：樱

花、红枫、树莓、百

合 

13616880590 13616880590 

24 姚春梅 
宁波市鄞州洞桥甬康

农场 

经济林：樱桃、火龙

果、枇杷 
15968466277 renganglaopo 

25 陆静立 
宁波市海曙区鄞江金

陆村 

竹林及林下经济：毛

竹笋、食用菌与中药

材 

13857411010 a1385741101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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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中国林学会乡土专家申报汇总表 
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

序号 姓名 
出生

年月 
县（市） 镇（乡） 

文化

程度 

产业与规模 
主要

产业 

年收入（万元） 

备注 
产业 1 规模 产业 2 规模 产业 3 规模 

2016

年 

2017

年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

 


